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全院锈蚀治疗车、平车等设备除锈及老旧轮子更换项目公开询价公告

为保障医疗设备使用安全与整洁美观，提升诊疗环境舒适度，现对全院锈蚀治疗车、平车等设备除锈及老旧轮子更换项目进行院内公开询价，欢迎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积极参与报价。
1、 项目基本信息 
1. 项目名称：全院锈蚀治疗车、平车等设备除锈及老旧轮子更换项目 
2. 项目地点：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内 
2、 设备清单及数量 
	设备类型
	数量（台/个）
	备注

	治疗车
	92
	需完成全面除锈作业

	平车
	17
	含车身及附属部件除锈

	晨护车
	23
	含功能性部件清洁除锈

	轮子（更换为静音轮）
	14
	替换老旧损坏轮子，提升使用体验

	抢救车
	22
	含设备表面及缝隙除锈

	氧气瓶推车
	11
	保障气瓶承载部位除锈质量

	污物车
	2
	需满足防腐蚀除锈标准

	病例夹推车
	8
	注重边角及储物区域除锈

	套装器械台
	2
	确保器械放置面除锈彻底

	仪器车
	2
	含仪器固定部位除锈处理

	托盘升降台
	1
	升降机构同步除锈保养

	餐桌
	2
	满足医用卫生除锈要求

	扇形台
	4
	表面除锈后需保持平整

	脚踏凳
	2
	防滑部位除锈不影响功能

	输液架
	8
	伸缩部位除锈后灵活运转

	排痰仪
	1
	除锈不损伤设备精密部件

	床
	27
	含床架及附属金属部件除锈

	推车
	2
	通用型推车全面除锈

	诊疗台
	1
	诊疗接触面除锈达标

	置物架
	1
	多层架体及连接件除锈

	病理取材台
	1
	符合实验室设备除锈标准


注：以上设备共计229台需进行除锈作业，14个轮子需更换为静音轮，具体以现场实际清点数量为准。
3、 技术要求 
（1） 除锈技术要求 
1. 除锈范围：涵盖设备全部金属表面，包括主体框架、边角缝隙、连接件、储物区域、功能性部件等，确保无锈蚀残留。 
2. 除锈标准：采用符合医用环境要求的除锈工艺，除锈后金属表面无氧化皮、锈蚀层、油污、灰尘等杂质，表面平整光滑，无明显划痕、变形及损伤。 
3. 防锈处理：除锈完成后需及时进行防锈处理，采用医用级防锈材料，形成均匀保护膜，确保设备在日常使用及清洁环境下具备良好的防腐蚀性能，防锈质保期不低于6个月。 
4. 试工要求：报价企业需先完成1台设备除锈试工，试工效果需经我院护士长及仪修科确认合格后，方可开展后续批量作业。
（2） 轮子更换技术要求 
1. 轮子规格：更换的静音轮需适配原有设备安装尺寸，轮径、轮宽及安装孔位与设备匹配，确保安装后稳固可靠。
2. 性能要求：轮子需具备静音、耐磨、防滑、承重能力强等特点，可在医院瓷砖、地板等不同地面材质上灵活推行，轮轴转动顺畅，无卡顿现象。 
3. 材质要求：轮子主体采用高强度耐磨聚氨酯或橡胶材质，支架采用防锈金属材质，表面经防腐处理，使用寿命不低于1年。 
4. 安装要求：安装过程需规范操作，确保轮子固定牢固，无松动、晃动情况，安装后设备推行时平稳，不跑偏。
（3） 通用技术要求 
1. 作业时间：需根据我院诊疗工作安排，合理规划施工时间，优先选择非诊疗高峰时段作业，避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，具体作业时间需与我院仪修科提前协商确定。 
2. 现场管理：施工过程中需做好现场保护，铺设防护垫，避免除锈粉尘、废料污染诊疗环境及设备，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现场，做到工完场清。
3. 质量保障：质保期内如出现锈蚀复发、轮子损坏等质量问题，报价企业需在接到通知后48小时内派员维修或更换，相关费用由报价企业承担。
4. 安全要求：施工人员需具备相应作业资质，遵守我院安全管理规定，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品，确保施工过程安全无事故；作业时需避免对设备其他非锈蚀部件造成损坏，若因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，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
4、 参与方资质要求 
1.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金属表面处理、设备维修保养或相关工程服务等与本项目匹配的业务内容。 
2.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拥有相应的除锈工具、施工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，能保障项目按要求完成。  
3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，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5、 报名相关信息 
1. 报名时间：2026年01月28日—2026年02月04日 
2. 联系人：罗女士   联系电话：0798-8560767（仪修科） 
3. 报名方式：快件邮寄（建议使用顺丰快递） 
4. 邮寄地址：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仪修科 罗女士收 或 监察室 袁先生收 
5. 邮寄截止时间：2026年02月04日（以快递签收时间为准） 
6. 报名材料要求：报价企业需严格按照公告要求准备相关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（1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附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）； 
（2）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 
（3） 报价单（需明确报价包含的所有费用）； 
（4） 售后服务承诺（含质保期服务计划等）。 
所有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密封寄出，未按要求提供材料或逾期送达的，视为无效报名。
6、 其他事项 
1. 报价企业需对项目设备清单、技术要求进行充分了解，报价应包含设备除锈、防锈处理、轮子采购及更换、人工、材料、运输、质保等所有相关费用，我院不再额外支付其他费用。 
2. 报价企业应根据自身实力及市场行情合理报价，报价一经提交，不得擅自更改。 
3. 我院将组织相关人员对报名企业的资质、报价、技术方案等进行综合评审，择优确定合作企业。 
4. 本公告未尽事宜，可与我院仪修科联系咨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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